受让申请书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受让申请书（债权类）

项目名称：
申请人：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申请日期：2025年  月  日
申请与承诺

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

本受让申请方现向贵所提出申请，购买                        目，请予审核。受让申请方依照公开、公平、公正、诚实信用的原则，作出如下承诺：
参与本次受让是我方真实意愿表示，所提交材料及申请中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我方对其真实性、完整性、合法性、有效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受让申请方为企业的相关行为已经过有效的内部决策并得到相应的批准。
2、我方系合法有效存续的企业或其他组织或个人，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具有良好的财务状况、支付能力和商业信用，且资金来源合法，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本项目相关条件的规定。

3、我方已充分了解并接受《公告》的全部内容和要求，自主判断标的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决策，自行承担风险。

4、我方在被确定为受让方后 3  个工作日内与转让方签订《资产转让协议》，并于《资产转让协议》生效  3 个工作日内将剩余价款一次性支付至转让方指定账户。

5、我方已知悉并签收《交易保证金须知》（债权类），承诺按《公告》的要求交纳保证金，保证金以到账为准，且不计利息。

6、我方若成为最终受让方，我方承诺按照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收费标准支付交易服务费。我方已知悉并签收《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有限公司关于服务费收取标准的通知》，已充分了解需交纳的交易服务费用，并同意贵州阳光产权交易所可以从我方交纳的保证金中扣除应支付的交易服务费。

7、我方承诺在交易过程中，遵守法律法规规定及交易所的相关规定，按照有关程序及要求等履行我方义务。

8、我方承诺所属资金来源完全正常，完全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经过正常合法的程序获取，绝无涉及任何反洗钱行为。
我方保证遵守以上承诺，如违反上述承诺或有违规行为，给债权转让活动相关方造成损失的，我方愿意承担法律责任及经济赔偿责任。

                                                   受让申请方（盖章或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受让申请表
	意向受让标的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广西壮族自治区分公司持有的遵义缘恒畅源商贸有限公司不良债权转让
	受让申请方
	

	住   所
	
	优先受让权
	□股东 □承租人 □ 其他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手  机
	
	邮    箱
	

	法人基本情况
	注册资本
	
	法定代表人
	

	
	组织形式
	

	
	工商注册号

(组织机构代码号)
	
	是否管理层直接

或间接出资设立＊
	□是    □否

	
	经营范围＊
	

	
	其 他
	

	自然人基本情况
	证件类型
	
	证件号码
	

	
	国  籍＊
	
	是否管理层＊
	□是   □否

	
	工作单位＊
	

	提交资料
	法人：  □营业执照复印件    □组织机构代码证复印件    □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资信证明　　　　　□公司章程复印件  　　    □其　他：证明符合受让条件的相关材料

自然人：□自然人身份证复印件        □资信证明　 　   □其　他：证明符合受让条件的相关材料

	受让意向描述
	意向受让

报   价
	万元

	标的保证金（万元）
	小写：（大写：元整）

	交易服务费
	受让方按产权交易所与转让方签订委托合同约定的收费标准向产权交易所交纳服务费，我方已知晓并确认具体收费标准。

	付款方式
	☑一次性付款    □分期付款

	 受让申请方（盖章或签字）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                                           2025年  月  日


